
2013 年 3 月 15 日 

香港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午餐分享会 

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致辞全文  

 

 

李（德刚）主席、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： 

大家好！很高兴出席「中总青委会」今日举办的午餐分

享会，有机会同各位见面。 

中总作为香港其中一个历史最长的商会，不但一直积极

参与香港社会事务，更加在推动内地对外贸易及促进国

际对华投资方面，长期扮演活跃的角色。我深信，中总

青年委员会也会秉承这个优良传统，继续为香港、祖国

作出贡献。 

前海和南沙 

上星期有机会拜读中总会长杨钊博士发表的一篇文章，

题目为《借力 CEPA 加强与前海全方位的合作》，呼吁港

深两地「应积极抓紧前海发展的庞大机遇，并尝试争取

深化现行的 CEPA 先行先试优惠措施，藉以落实各项合作

发展的具体政策」，杨会长在文中亦提到法律及仲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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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方面的措施，我相信也是法律界不少人士的声音。 

关于前海方面，根据 2012 年 6 月颁布的《国务院关于支

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

批覆》，明确在前海落实先行先试政策，推进内地与香

港的紧密合作。有关政策涵盖法律和仲裁事务。我去年

上任后不久，便到访深圳及前海，成为我第一个官式外

访活动。我与深圳及前海的官员，就加强法律事务的相

互合作和香港仲裁业界向前海企业提供商事仲裁服务事

宜，进行了具建设性的交流。 

除了前海，南沙亦是我关注的另一地方。相信中总很多

朋友对于南沙都非常熟悉，南沙中总大厦在 2005 年落成

启用，中总驻广州代表处也设在大厦之内，可见中总很

早便已看好南沙这个地方。 

2012 年 9 月，国务院批准了《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》，

成为南沙发展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该规划的内容包括：探

索推进与香港在法律和仲裁服务方面的合作，以及完善

香港与内地律师事务所的联营方式。去年 12 月，「粤港

澳仲裁合作与发展论坛」在南沙举行，汇聚了粤港澳三

地的法律界、仲裁业界人士和专家，我到南沙参加了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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幕式，亲身体会到南沙发展的巨大潜力。 

香港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

法律与经贸活动有密切的互动关系。良好的法治基础、

完善的法律基建、及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，是缔造优良

营商环境的必备条件。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、贸易中

心，不可能忽视这方面的健康发展。此外，为配合内地

与香港的经贸发展，亦必须加强相关的法律配套。 

香港在「一国兩制」的原则下，沿用普通法制度。香港

庞大的律师团队在处理民商事等不同范畴的法律工作，

一直提供优质服务。此外，不少有名的国际律师行也选

择在香港设立分行，提供不同領域的法律服务。这些都

为香港创造了良好条件，发展和提升法律及解决争议服

务的竞争力。 

国内的企业，无論是在成立的阶段，还是在「走出去」

或发展其业务的过程中也好，对于高端的法律服务或解

决商业争议的服务，需求都十分殷切。广东作为华南地

区的经济重心，情况尤其明显。据了解，全国超过一半

的涉港澳台案件也是由广东省的法院处理。去年成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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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深圳国际仲裁院」，理事会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人士，

该仲裁院的仲裁员名册上，也有 86 位来自香港。 

正如行政长官在《施政报告》中提到，香港和广东是近

邻，互相依靠，优势互补。因此，扩大和深化粤港合作，

有深远的策略性意义。同样道理，粤港加强在法律、仲

裁及调解等领域的合作，不但响应了对有关服务的需求，

也可以创造「互利双赢」的局面。 

律政司在有关范畴的工作重点 

我们在未来的数年，会积极与内地相关部委或机构，以

及香港法律专业和仲裁及调解机构联络及合作，促进香

港法律、仲裁及调解专业人士在深圳前海及广东南沙提

供法律、仲裁和调解服务。我们的主要工作目标包括： 

(a) 推动在前海和南沙营商的企业在签订商贸合约

时，可在适当情况下选择采用香港法律作为合

约的规范法律； 

(b) 推广选择以香港作为就商事纠纷进行仲裁及解

决争议的地点，或容许香港仲裁机构在前海和

南沙提供仲裁服务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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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落实香港与内地律师事务所以合伙模式联营的

措施。 

若以上的方向得到落实，将会为内地与香港制造双赢的

局面，特别是加强企业在前海和南沙投资的信心。 

推广工作亦不容忽视。去年九月，我们在广州举行的法

律服务论坛，反应非常热烈，与会者约有 700 人，包括

内地法律界和商界人士，以及香港法律和仲裁专业人员。

论坛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，令两地的企业、法律和仲裁

专业交流经验和建立合作网络。下个月底，特区政府将

会在福建厦门举办为期一周的「香港周」活动，当中会

包括一个有关法律专业服务的研讨会，以进一步在内地

推展香港的法律和仲裁服务。 

香港：亚太地区的法律服务及争议解决中心 

另一方面，在打造及提升香港成为亚太区法律及争议解

决服务中心方面，律政司一直不遗余力。 

法例工作方面，新的《仲裁条例》在二○一一年六月开

始生效，全面引进聯合国国际贸易法委员会的《示范法》，

一方面强化仲裁的优点，包括尊重仲裁各方的自主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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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节省仲裁各方的时间和金钱；同时保障仲裁程序和

涉及法院聆讯的保密性。 

新订立的《调解条例》则在今年一月起生效，为在香港

进行的调解提供法律框架，当中特别着重保障调解通讯

的保密性，相信可以推动香港更广泛和有效地使用调解

处理争议。此外，「香港调解资歷评审协会」在去年八

月成立。这个协会由业界主导，将会担当调解员资格评

审和纪律审裁等的重要职能。 

正如政府早前宣布，除律政司会迁进前中区政府总部外，

我们会在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拨出办公地方，供法律、

仲裁及调解的机构使用，以协助这些机构在香港发展有

关服务。西座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现正进行，我们希望

将前中区政府总部三座大楼打做成香港的法律地标。 

国际法律、仲裁和调解机构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

香港能够成为亚太地区的法律服务枢纽，故然有利于吸

引一些国际知名的法律、仲裁和调解机构到香港设立办

事处，这些机构来香港设立办事处，同时亦可以巩固香

港这方面的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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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设立秘书处分处，

成为该院首个在其巴黎总部以外设立的秘书处分处。国

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是世界一流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，来

到香港设立秘书处分处，有助强化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法

律服务及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。 

较为近期的发展则包括：去年 9 月，贸仲委（中国国际

经贸易仲裁委员会）在香港设立的仲裁中心，进行了揭

牌仪式，成为贸仲委在内地以外设立的首个仲裁中心。

随着这个中心在香港设立，加上香港既有的仲裁机构，

香港拥有更完备的条件去满足对高端国际仲裁服务的需

求。 

去年 12 月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香港设立亚太区域办事

处。海牙会议是国际私法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，致力发

展和提供多边的国际私法工具（一般称为《海牙公约》），

应付全球需要。目前全球有超过一百三十个国家属一项

或多项《海牙公约》的成员。海牙会议在香港设立办事

处，成为该组织第二个区域办事处，也是亚太地区首个

办事处。这不但为海牙会议的工作揭开新一页，也标志

着海牙会议对香港作为区域法律服务中心．以及作为海

牙会议在区内推行工作和发挥影响力的跳板，投下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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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的一票。 

面对未来，我们会积极进一步吸引合适的国际法律、仲

裁和调解机构在香港设立办事处，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

法律服务枢纽的地位。政府当局十分重视这项工作，在

最新的《施政报告》中亦重申这立场。 

总结 

中总会员众多，拥有庞大的商会网络，与内地亦建立起

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。我希望，中总鼓励会员以及内地

的贸易伙伴，多采用香港提供的法律、仲裁及调解服务，

支持香港继续成为亚太地区的法律服务及争议解决中

心。亦希望中总的会员就这方面的发展多为政府提供意

见，令政府的计划能更迎合商界的需要。 

多谢大家！  

 

 


